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

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参会董事符合法

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建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

席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

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成功公开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

２４

，

９０６

，

６００

股，上述公开增发的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８９

，

４５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２１４

，

３５６

，

６００

元。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将尽快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及变更工商登记

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１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成功公开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

２４

，

９０６

，

６００

股，上述公开增发的股份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本次公开增发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与注册资本、股本相关的条款，同时根据公

司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相关内容。

１

、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９４５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１

，

４３５．６６

万元。

２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总承包一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新型建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商品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货物运输、搬运装卸（机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承包境外公路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Ａ

级实施企业资

格；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润滑油、

钢材、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通讯器材（专项除外）销售。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总承包一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新型建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货物运输、搬运装卸（机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承包境外公路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Ａ

级实施企业资格；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润滑油、钢材、水

泥、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通讯器材（专项除外）销售。

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８９４５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４３５．６６

万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此次安全生产费用业务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

实际情况。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应收款项的实

际收回情况，能更准确、可靠、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董事会需由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上述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

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辉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

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北新路桥

拟对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业务涉及的会计政策及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 公司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

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此次安全生产费用业务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

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的

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应收款项的实际收回情况，使公司的应收款项更接

近于实际收回情况和风险状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实际，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７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对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源公司”）实施增资。鼎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

机械设备的租赁及销售，本公司持有其

５７％

的股权。增资后，鼎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

将持有其

８７．３５％

的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

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对鼎源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５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１０４７９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火车西站乾园路

１５３

号

４

单元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蔡志舰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的租赁及销售；房屋及场地租赁；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润滑油、钢材、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通讯器材的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董事长批准，公司与新疆星沃机械

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５０％

的股权，鼎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鼎源公司股东缴纳第二期出资，其中股东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放弃第二期出资

认缴权利，将该部分出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金源公司认缴而未实缴的第二期出资金额为

３５０

万元，第二期

出资缴纳后，本公司持有鼎源公司

５７％

股权，鼎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目前鼎源

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鼎源公司

５７％

的股权。

股东名称

首期出资 第二期出资

首次认缴金额

（

万元

）

首次实缴金

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累计认缴金

额

（

万元

）

累计实缴金

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００ ７５０ ５０％ ２８５０ ２８５０ ５７％

新疆星沃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００ ４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

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５０ １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３％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鼎源公司总资产

１

，

９３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４９２．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７０

万元。

３

、本次增资鼎源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５０ ５７％ １２０００ １４８５０ ８７．３５％

新疆星沃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４０％ 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７％

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３％ ０ １５０ ０．８８％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新疆星沃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鼎源公司本着“真诚、平等、互利、发

展”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就对鼎源公司进行增资的有关事宜签订了《增资协议书》，本次增资由公司以人民

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现金方式投入，其余股东不向鼎源公司进行增资。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完成后，鼎源公司将以公司发展战略为指导，根据商务部相关规定，申请融资租赁许可证，围

绕高端业务主业快速发展高端机械设备租赁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等，致力于成长为新疆最为专业和最具创

新力的融资租赁服务提供商，打造西部最具实力的融资租赁的一家品牌公司。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拓展公司业务领域，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从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最大程度的为公司和股东创造利益。本次增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３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相对路桥施工主业而言，公司对融资租赁行业尚不很熟悉，将面临金融市场行业风险和融资租赁管理

控制能力不强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

根据《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

２００６

〕

４７８

号）第

８

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以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第

１５

条规定，“企业提取安全费用应当专户核算，按规定范围安排使用”。

根据上述规定，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规范财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披

露的准确性，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对公路、桥梁项目按收入

１％

计提安全生产费；并根据财政部《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通知》（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３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在实际发生安全生产费用时从施工成本中支出。

４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通知》（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规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

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收益，同时计入“专项储备”科目。使用提取的安全生

产费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形成固定资产的，通过“在建工程”

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

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专项储备”科目

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减：库存股”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专项储备”项目反映。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际支付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用金额与按《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

办法》应计提金额差异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当年工程收入

１

，

２２５

，

７６７

，

６７４．１６ １

，

６４６

，

６１４

，

３５７．１２ ２

，

３１８

，

７３７

，

１９１．１３

按比例应计提安全费用

１２

，

２５７

，

６７６．７４ １６

，

４６６

，

１４３．５７ ２３

，

１８７

，

３７１．９１

当期实际列支的安全费用

１２

，

７０１

，

６２２．９７ １３

，

４１０

，

５１８．２６ ２６

，

２９１

，

８０９．４８

差异

－４４３

，

９４６．２３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３

，

１０４

，

４３７．５７

对报表的影响

－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追溯调整后各期调整数据及对损益影响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累计影响数

期初未分配利润

－３

，

１６２

，

５７２．２０ －４１２

，

５０９．４２ －４１２

，

５０９．４２

期初盈余公积

－３５１

，

３９６．９１ －４５

，

８３４．３８ －４５

，

８３４．３８

利润总额影响数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２

，

４５８

，

４５８．３１ －２

，

４５８

，

４５８．３１

所得税影响

４５８

，

３４３．８０ ３６８

，

７６９．００ ８２７

，

１１２．８０

当期净利润影响

－３

，

５１３

，

９６９．１１ ３

，

０５５

，

６２５．３１ －２

，

８２７

，

２２７．３１ －３

，

２８５

，

５７１．１１

当期未分配利润

－３

，

１６２

，

５７２．２０ ２

，

７５０

，

０６２．７８ －２

，

５４４

，

５０４．５８ －２

，

９５７

，

０１４．００

当期盈余公积

－３５１

，

３９６．９１ ３０５

，

５６２．５３ －２８２

，

７２２．７３ －３２８

，

５５７．１１

二、会计估计变更

（一）

０－６

个月的工程投标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

１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

工程投标保证金系公司在承揽工程项目时，按招标文件条款的约定向业主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属于诚

意金性质，在工程项目开标后无论是否中标，业主均会将投标保证金退回公司，自本公司成立以来从未出现

投标保证金发生坏账的情形， 资金回收安全性很高。

２０１０

年中期由于未考虑业主时常变更投标时间及工程

中标后公示等时间的影响，应该在

３

个月内完成的工程招标程序，其投标保证金大多数在

３

个月内是无法退

回的，因此将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工程投标保证金确定为

０－３

个月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因此决定修正投标保证金产生坏账概率的判断，对原

３

个月以内的投标保证金不再计提坏账准备，现

修改为

６

个月以内投标保证金不再计提坏账准备， 对超过

６

个月的投标保证金按现行规定计提坏账准备。此

项变更适用未来适用法。

３

、变更前后的会计估计

变更前的会计估计是

０－３

个月的工程投标保证金涉及的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账准备，超过

３

个月的工程

投标保证金按应收款项的组合，根据账龄分析计提；现修改

０－６

个月的工程投标保证金涉及的其他应收款不

计提坏账准备，超过

６

个月的工程投标保证金按应收款项的组合，根据账龄分析计提。

（二）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业主暂扣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和竣工资料保证金在工程

竣工交验前不计提坏账准备

１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

工程履约保证金系公司工程中标后，按招标文件条款约定向业主缴纳的履约担保金，只要工程正常进

行，工程履约保证金产生坏账的概率就为

０

，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发生工程未能履约的情形；业主暂扣的工

程质量保证金和竣工资料保证金系工程施工中按招标文件条款规定，业主在逐期工程计价中扣留一定比例

计价款作为工程质量保证和竣工资料制作的保证。这两项扣款在工程交验前不可能产生坏账风险，但也没

有权力向业主要求收回。只有在工程交验后，按约定业主应该归还工程履约保证金；工程进入质保期，以及

竣工资料的编制工作，公司开始承担质量保证责任，有可能产生由于工程质量原因导致的工程质保金无法

全额收回；竣工资料编制不达标而导致竣工资料编制保证金不能全部收回。一项工程从业主下达开工令，公

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开始，经过工程实施过程，一般在

１－２

年，大型工程可能在

３

年或

３

年以上（如果发生工程变

更或者其他不可预见性因素可能造成的工程延期），最后业主验收通过，工程交验，此时距公司缴纳履约保

证金、最早一笔质量保证金的账龄已经超过

３

年，计提的坏账比例达到

４０％

，通常情况下通过业主审计，工程

完全结束，会在工程开始的

５

年之后，此时公司坏账计提比例已经达到

８０％

。实际上通过公司成立来的经验，

我们认为只有工程交验才是这三项保证金可能产生坏账风险的开始，而公司尚未发生过三项保证金未能全

额收回的情形。

３

、变更前后的会计估计

为真实、准确反映保证金的安全性，并基于谨慎性的考虑，公司拟将原三项保证金按账龄计提坏账准

备，变更为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业主暂扣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和竣工资料保证金在工程竣工交验前不

计提坏账准备，公司收到竣工交验证明后，开始按公司账龄政策计算账龄，并据此计提坏账准备。此项变更

适用未来适用法。

原组合分类如下表：

组合项目类别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不同的账龄段的应收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存在差异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

按招标文件要求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

０－３

个月投标保证金除外

）、

项目开工

前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

竣工资料保证金和工程质量保证金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往来款项的组合

合并范围内的各会计主体之间的应收款项

，

除非有证据表明

，

一般不计提

坏账准备

变更后的组合分类如下表：

组合项目类别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不同的账龄段的应收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存在差异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

按招标文件要求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

项目开工前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

金

、

竣工资料保证金和工程质量保证金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往来款项的组合

合并范围内的各会计主体之间的应收款项

，

除非有证据表明

，

一般不计提

坏账准备

原按照组合的特点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表：

组合项目类别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往来款项的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按照组合的特点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表：

组合项目类别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

其他应收款中账龄在

０－６

个月内

，

按招标文件要求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

项

目开工前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

不计提坏账准备

；

工程施工中业主暂

扣的竣工资料保证金和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工程交验之前

，

不计提坏账准

备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往来款项的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

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涉及变更项目 组合项目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金额

应收账款坏准备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中工程施工中业主暂

扣的竣工资料保证金和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工

程交验之前

，

不计提坏账准备

。

２８７．４６ ２８７．４６

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

工程项目保证金的组合中其他应收款中账龄

在

０－６

个月内

，

按招标文件要求支付的投标保

证金

、

项目开工前向业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

不计提坏账准备

。

１３５．４９ １３５．４９

所得税影响

－６３．４４

净利润

３５９．５１

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３５９．５１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

司此次安全生产费用业务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坏账准备计提会

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应收款项的实际收回情况，能更准确、可靠、

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郑石桥、姜德鑫、刘涛审阅了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

２００６

〕

４７８

号）、《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的通知》（财会［

２００９

］

８

号）等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需要。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

２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应收款项的实际情况，使公司的

应收款项更接近于实际收回情况和风险状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实际，是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

３

、本人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此次安全生产费用业务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坏账准备计提会计估计的变更，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应收款项的实际收回情况，使公司的应收款项更接近于实

际收回情况和风险状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是

必要的、合理的和稳健的。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３０

２

、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５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７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１

：

００－１８

：

００

时

二、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时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介绍信和法人授权委托书；凡是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股东均有权

参加。

公司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１１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６３１２６９

联系人：朱胜军、朱春燕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２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３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附：

（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赞成用“

√

”表示；反对用“

×

”表示；弃权用“

○

”表示

（

１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

２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名称（签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委托人为单位的必须加

盖单位公章。

（上接

D18

版）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１

华英农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２

理工监测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４

普利特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６

永太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２８

新朋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３４

英威腾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３６

人人乐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４２

巨力索具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４５

潮宏基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７５

亚厦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７８

章源钨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３

合众思壮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４

东山精密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９１

长青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９３

力生制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０７

多氟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０８

齐翔腾达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０

广联达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４

高德红外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９

天虹商场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２８

云南锗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３０

杭氧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３７

誉衡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４０

闰土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４４

巨星科技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４９

国星光电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７９

富春环保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８０

新筑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

４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５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损害已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申购；

６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

（九）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及处理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赎回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依法决定临时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赎回；

４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暂停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赎回公告。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转托管和非交易过户等其他业务

登记结算机构可依据其业务规则，受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等业务，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十一）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的代理

本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可由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办理。基金管

理人委托其他机构办理本基金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应与其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基金管理人和代销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办理本基金的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十三、 备查文件目录

以下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一）中国证监会批准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附件：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０８

法定代表人：马庆泉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５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３

］

９１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九层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２

，

４７９

，

４１１．７

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３

号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完全承认和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并不

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完全承认和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并不

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１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

９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１

）遵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

２

）缴纳基金认购、申购对价及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费用；

（

３

）在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４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５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６

）遵守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交易及业务规则；

（

７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自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处获得的不当得利；

（

８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

１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独立运用基金财产；

（

２

）依照本基金合同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用；

（

３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销售基金份额；

（

４

）依照有关规定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

５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非交易过户、转托管等业

务的规则，决定基金的除调高托管费和管理费之外的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６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托管人违反了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基

金财产、其他基金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

基金及相关基金当事人的利益；

（

７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赎回和转换申请；

（

８

）根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９

）自行担任基金登记结算机构或选择、更换登记结算机构，并对登记结算机构的代理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０

）选择、更换代销机构，并依据销售代理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１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１２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３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１４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以基金的名义依法为基金融资、融券；

（

１５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６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由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登记结算事宜；

（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５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

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

６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

７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８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对价；

（

９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价格以及申购、赎回对价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

１０

）按规定受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或赎回的对价；

（

１１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２

）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１３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４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

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１５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

１６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１８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９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２０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

而免除；

（

２１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２２

）按规定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

２３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４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２５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２６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２７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

２８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以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

１

）依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

（

２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

３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保管基金财产；

（

４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任基金管理人；

（

５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对基金

财产、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相关基金合同

当事人的利益；

（

６

）依法提议召开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７

）按规定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８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２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

１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

产托管事宜；

（

３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基金财产与

基金托管人自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

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

４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

５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６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７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得向他

人泄露；

（

８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

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９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不少于

１５

年；

（

１０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

１１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２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对价；

（

１３

）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４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５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交付赎回对价；

（

１６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１８

）按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履行其义务，基金管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

时，应为基金向基金管理人追偿；

（

１９

）根据本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规定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０

）参加基金财产清算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２１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

２２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

２３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２４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以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义务。

（四）本基金合同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基金合同为依据，不因基金账户名称而有所改变。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共同组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

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本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凭所持有的联接基金的份额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并参与表决。在计算参会份额和计票时，联接基金持有人持有的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数和表决票数为：在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联接基金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总数乘以该持有人所持有的联接基金份额占联接基金总份额的比

例，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

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不应以联接基金的名义代表联接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

行使表决权， 但可接受联接基金的特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以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的身份出席本基金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

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须先遵照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的约定召开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由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召开事由

１

、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经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持有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下同）提议时，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

）终止基金合同；

（

２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３

）变更基金类别；

（

４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事程序；

（

６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

７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

８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

９

）终止基金上市，但因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情形除外；

（

１０

）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变更基金合同等其他事项；

（

１１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其他应由基金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的费用；

（

２

）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

（

３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必须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

４

）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

５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

６

）按照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三）召集人和召集方式

１

、除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

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２

、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

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自行召集。

３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

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

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

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

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４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

集的，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当至少提前

３０

日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配合，不得阻碍、干扰。

（四）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通知内容、通知方式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以下简称“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必须于会议召开日前

４０

日在指定媒体网站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须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出席方式；

（

２

）会议拟审议的主要事项；

（

３

）会议形式；

（

４

）议事程序；

（

５

）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

６

）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７

）表决方式；

（

８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

９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１０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２

、采用通讯方式开会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由召集人决定通讯方式和书面表决方式，并在会议通知中说明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书面表达意见的寄交的截止时间和收取方式。

３

、如召集人为基金管理人，还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

托管人，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则应另行

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对书

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方式

１

、会议方式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方式包括现场开会和通讯方式开会。

（

２

）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派其代理人出席，现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

授权代表应当出席，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出席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

３

）通讯方式开会指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以通讯的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２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

１

）现场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现场会议方可举行：

１

） 经核对、汇总，到会者出示的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显示，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下同）；

２

） 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凭证和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授权委托等文件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及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登记资料相符。

（

２

）通讯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会议方可举行：

１

）召集人按本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２

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２

）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和统

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经通知拒不参加收取和统计书面表决意见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３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

额的

５０％

以上；

４

）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代表，同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受托

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与登记结

算机构记录相符。

（六）议事内容与程序

１

、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

１

） 议事内容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由所涉及的内容以及会议召集人认为需提交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

（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大会召集人

发出会议通知前就召开事由向大会召集人提交需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 也可以在会议通知发出后向大会

召集人提交临时提案，临时提案应当在大会召开日前

３５

日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对于临时提案应当在大会召开日前

３０

日公告。

否则，会议的召开日期应当顺延并保证至少与临时提案公告日期有

３０

日的间隔期。

（

３

）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提案（包括临时提案），大会召集人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对提案进行审核：

关联性。大会召集人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涉及事项与基金有直接关系，并且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职权范围的，应提交大会审议；对于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如果召集人决定不

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提交大会表决，应当在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程序性。大会召集人可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提案涉及的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如将其提案进行分拆或合并表决，需征

得原提案人同意；原提案人不同意变更的，大会主持人可以就程序性问题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作出决定，并按照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

４

）单独或合并持有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基金

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未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就同一提案再次提请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其时间间隔不少于

６

个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后，如果需要对原有提案进行修改，应当最迟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召开日前

３０

日公告。否则，会议的召开日期应当顺延并保证至少与公告日期有

３０

日的间隔期。

２

、议事程序

（

１

）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大会

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公证后形成大会决议。

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主持。在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主持；如果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 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以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５０％

以上

多数选举产生一名代表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出席或主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作出的决议的效力。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代

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表决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召集人提前

３０

日公布提案，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第

２

个工作日在公证机构监督下

由召集人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并形成决议。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七）决议形成的条件、表决方式、程序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

１

）一般决议

一般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除下列（

２

）所规定的须以特

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

２

）特别决议

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

金托管人、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终止基金合同必须以特别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并予以公告。

４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表面符合法律法规和会议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

意见即视为有效的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

的基金份额总数。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八）计票

１

、现场开会

（

１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

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如

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或大会虽然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但是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未出席大会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

３

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担

任监票人。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及表决结果。

（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３

）如会议主持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对投票数进行重新清点；如会议主持人未进行重新清点，而出席会议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其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清点，会议主持人

应当立即重新清点并公布重新清点结果。重新清点仅限一次。

（

４

）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

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不派代

表监督计票的，不影响计票效力及表决结果。但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应当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通知召集人，由召集人邀

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担任监督计票人员。

（九）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备案后的公告时间、方式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生效，并在生效后方可执行。

２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自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

４

、如果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关、公证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十）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一）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１

、当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达到

１％

以上时，可进行收益分配。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净值增长

率和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参见《招募说明书》；

２

、本基金以使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为原则进行收益分配。基于本基金的性

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浮动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在符合基金

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

３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４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５

、本基金的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

６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时间、分配原则、分配数额及比

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三）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的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的时间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在分配方案公布后（依据具体方案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就支付的现金红利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及时进行分红资金的划付。

３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与基金财产管理、运作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６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支付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

１

）当

Ｅ≤３５０

亿元时：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

２

）当

Ｅ＞３５０

亿元时：

Ｈ＝３５０

亿元

×０．０３％÷

当年天数

＋

（

Ｅ－３５０

亿元）

×０．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实际计提金额收取，不设下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所在季度的下一

季度起，指数使用许可费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７．５

万元，即不足

７．５

万元时按照

７．５

万元收取。

指数使用许可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指数使用许可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下一个季度开始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如果指数供应商根据相应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变更指数使用许可费的计算方法、费率等，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

率计算指数使用许可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４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

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六、基金资产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

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本基金投资的

其它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９５％

，但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限制的情形除外。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

比例遵循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二）投资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１

、本基金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２

、本基金投资权证，在任何交易日买入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

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中有关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的规定；

４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前提下，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非本基金管理人的因素致使基金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规定

的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投资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三）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１

、承销证券；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

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投资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七、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

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上。

八、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的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１

、按照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下列涉及到基金合同变更的事项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变更的

内容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并依法报中国证监会核准，自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

１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２

）变更基金类别；

（

３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４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事程序；

（

５

）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

６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

７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

８

）终止基金上市，但因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情形除外；

（

９

）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变更基金合同等其他事项；

（

１０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

、但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变更后公布经修订的基金合

同，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其他应由基金承担的费用；

（

２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必须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

３

）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

４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

５

）按照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二）本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合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而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的基金管理人承接的；

３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而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的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４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成立基金清算小组，基金清算小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

２

）基金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人员组成。基金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

３

）基金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２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时，由基金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

２

）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

６

）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７

）将基金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８

）公布基金清算报告；

（

９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３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

１

）支付清算费用；

（

２

）交纳所欠税款；

（

３

）清偿基金债务；

（

４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１

）

－

（

３

）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清算小组公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

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结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公告。

６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九、争议解决方式

对于因本基金合同产生或与本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基金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不愿或者不能通

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基金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十、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合同的方式

本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基金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办公场所查阅。基金合同条款及内容应以基金合同正

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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